
日前，罗湖区南湖街道“20211220”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

告已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现予以发布。

2022年3月11日

罗湖区南湖街道“20211220”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组

罗湖区南湖街道“20211220”高处坠落

一般事故调查报告

区政府：

2021 年 12 月 20 日 9 时 50 分许，罗湖区南湖街道辖区佳宁

娜友谊广场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上方装饰吊顶发生一起高处坠

落事故，造成 1 名工人彭成辉受伤。事故发生后，伤者彭成辉

被“120”救护车送至罗湖区人民医院抢救，2022 年 1 月 13 日

0 时 35 分，彭成辉在罗湖区人民医院医治无效死亡。

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 493

号令）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的《授权

书》（罗府函〔2020〕168 号）的规定，罗湖区成立了由区应急

管理局、区住房和建设局、罗湖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南湖街

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罗湖区南湖街道‘20211220’高处坠

落一般事故调查组”。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查清了

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 在对事故原因和责

任认定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

事故防范整改措施。现形成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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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佳宁娜友谊广场位置示意

图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佳宁娜友谊广场及事故发生位置情况

1.佳宁娜友谊广场情况

佳宁娜友谊广场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和春风路交汇

处，总建筑面积 132600 平方米，总占地面积 14200 平方米，分

为 A、B、C、D 共 4 座塔楼和裙楼。A 座塔楼共 26 层、B 座塔楼

共 31 层，均为办公写字楼；C 座塔楼共 31 层、D 座塔楼共 26

层，均为住宅；裙楼共 5 层，为大型综合性商场。（见图 1）

2.事故发生位置情况

事故发生位置位于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上

方的装饰吊顶（以下简称“事发装饰吊顶”）内，事发装饰吊

顶的吊顶板距离彭成辉坠落着落点的连廊地面垂直高度为 6米。



- 3 -

图 3 事故发生位置情况勘查图

图 2 事故发生装饰吊顶位置情况勘查图

（见图 2、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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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深圳历思联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历思联

行物业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2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300767554527A，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佳

宁娜友谊广场裙楼五层 18，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

非独资)；注册资本：890 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赵昀；经营

范围：物业管理及物业管理顾问咨询；环境保洁及楼宇清洁服

务；专业石材清洁及护理；园林绿化服务；专业消杀；物业配

套设备；停车场经营（限分支机构凭相关许可证经营）；机电

设备(不含电特种设备)的上门维护等。

为方便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深圳历思联

行物业公司在佳宁娜友谊广场设立了深圳历思联行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以下简称“佳宁娜友谊广场管

理处”），实际负责佳宁娜友谊广场的日常物业管理工作。该

管理处成立于 2006 年 3 月 2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85299267G，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佳宁娜友谊广

场地下室，公司类型：中外合资企业分支机构；负责人：洪转

乾；经营范围：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物业管理顾问

咨询；环境保洁及楼宇清洁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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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

1.行业主管部门

事故发生领域属于物业管理行业，行业主管部门为罗湖区

住房和建设局（以下简称“区住房建设局”）。

2.属地管理单位

事发场所位于罗湖区南湖街道辖区，属地管理单位为罗湖

区南湖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南湖街道办事处”）

二、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发前情况

2021 年 12 月 15 日，因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西南角二层连

廊上方装饰吊顶上的照明灯不亮，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经理

何君交代管理处工程部主任吴世文安排工程部检修人员进行检

修。

12 月 19 日 15 时许，吴世文和物业管理处工程部值班工程

师易启金到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商量事发装

饰吊顶照明灯检修方法。通过送电检测，确认事发装饰吊顶上

安装的三排照明灯只有北侧两排照明灯电源线路能正常送电，

南侧一排照明灯电源线路无法正常送电（控制该路电源的控制

开关无法合闸，线路或灯存在短路），决定安排检修人员从佳

宁娜友谊广场裙楼三层南侧装饰吊顶检修口进入事发装饰吊顶

内进行照明灯线路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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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故发生经过

12 月 20 日 8 时 30 分许，易启金安排工程部电工金鲁平、

电工彭成辉和自己一起检修事发装饰吊顶照明灯，具体分工为：

易启金和金鲁平负责通过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三层南侧空置商

铺内的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进入事发装饰吊顶内检修照明灯线

路；彭成辉负责到裙楼二层强电井，通过手机与易启金沟通，

并按照易启金的指令控制事发装饰吊顶照明灯电源开关的闭合

或断开。

8 时 37 分许，易启金扛着一个 2.5 米高的铝合金人字梯，

金鲁平带着工具包（包内装有常用的电气检修工具，没有安全

带、安全帽）和备用电线，一起从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负一层

值班室去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位置处。彭成辉担心备用电线不

够用，便一人到值班室旁边的房间拿多点备用电线。

8 时 42 分许，易启金和金鲁平两人一起到达佳宁娜友谊广

场裙楼三层空置商铺内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位置。为检测事发

装饰吊顶内吊顶龙骨等金属构件是否带电，易启金先去裙楼二

层强电井将要检修的事发装饰吊顶照明灯电源控制开关合闸

（当时彭成辉去取备用电线还没有赶到裙楼二层强电井），金

鲁平则在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等易启金。

8 时 47 分许，彭成辉到达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三层空置商

铺，将备用电线放到铝质人字梯旁边的工具包内，然后赶去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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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事发前易启金和金鲁平作业情况示意图

楼二楼强电井控制照明灯电源开关处。

8 时 49 分许，易启金从裙楼二层强电井回到裙楼三层空置

商铺内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位置，爬上铝合金人字梯从事发装

饰吊顶检修口进入事发装饰吊顶内，用电笔检测吊顶内吊顶龙

骨等金属构件带电情况。易启金检测确认吊顶内吊顶龙骨等金

属构件不带电后，金鲁平也爬上铝合金人字梯进入事发装饰吊

顶内。接着，金鲁平和易启金打着手电筒，手脚并用移动到事

发装饰吊顶北侧两路照明灯电源线路位置，通过电笔和万用表

检测，确认事发装饰吊顶北侧两路照明灯电源线路正常。

9 时 21 分，易启金电话通知彭成辉将事发装饰吊顶三路照

明灯电源开关全部断开。易启金跟彭成辉确认事发装饰吊顶三

路照明灯电源开关全部断开后，便和金鲁平开始由东往西逐一

排查事发装饰吊顶南侧照明灯和照明灯电源线故障。（见图 4）



- 8 - 图 5 事发时彭成辉、金鲁平、易启金在事发装饰吊顶内位置示意图

9 时 23 分，彭成辉在没有告知任何人的情况下，进入裙楼

三层空置商铺。接着，又私自通过裙楼三层空置商铺内的吊顶

检修口进入事发装饰吊顶内。

9 时 50 分许，易启金和金鲁平正在裙楼二层连廊上方事发

装饰吊顶内排查照明灯故障时，金鲁平突然听到身后“咣当”

一声（吊顶板被东西砸的声音）。金鲁平回头一看，看到身后

约 3 米左右位置处部分吊顶板缺失，形成一个缺口，有一只手

正想抓住事发装饰吊顶龙骨架，但没有抓住（由于易启金和金

鲁平作业时背对着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方向，两人当时均未发

现彭成辉进入了事发装饰吊顶内）。金鲁平立即大声喊“有人

掉下去了”，并快速移动到吊顶板缺口处往下看，发现是彭成

辉，头朝南、脚朝北、脸朝上平躺在裙楼二层连廊地面上，金

鲁平接着又大喊“彭成辉掉下去了”，易启金听到叫喊声后便

向金鲁平位置处移动。（见图 5、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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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彭成辉坠落过程模拟示意图

此时，正在佳宁娜友谊广场正门口执勤的保安王芳芽看到

彭成辉从事发装饰吊顶坠落后，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9 时 51 分，金鲁平打电话向吴世文报告了事故情况，然后

马上和易启金从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出来，赶往裙楼二层连廊

彭成辉坠落位置处。吴世文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赶往事发位

置处，同时打电话向何君报告事故情况。吴世文赶到佳宁娜友

谊广场裙楼二层麦当劳门口后，看到彭成辉头朝南、脚朝北、

脸朝上平躺在二层连廊地面上，鼻子有血流出，头部下方地面

上也有血，头部右前方有一个手电筒亮着灯，身体东侧一米处

散落有三块铝质吊顶板，彭成辉呼吸逐渐慢下来，人已经没有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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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 54 分许，何君带领管理处安全部主任杨尚高、客服部

主任王洋、商管部主任周苗、环境部主任刘顺宝赶到事发现场

处置，何君立即安排保安员到佳宁娜友谊广场车辆入口处引导

“120”救护车进入。

9 时 59 分许，“120”急救医生赶到事发现场，立即对彭成

辉进行急救处置，然后将彭成辉抬上“120”救护车送往罗湖区

人民医院抢救。同时，何君安排吴世文和王洋一起乘坐“120”

救护车前往罗湖区人民医院，配合医院全力抢救彭成辉。

2022 年 1 月 13 日 0 时 35 分，彭成辉在罗湖区人民医院医

治无效死亡。

（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1.相关企业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

2021 年 12 月 20 日 9 时 50 分许，正在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

西南角二层连廊上方装饰吊顶内检修照明灯的金鲁平发现彭成

辉从事发装饰吊顶内高处坠落后，马上大喊“彭成辉掉下去了”，

并立即和易启金赶往裙楼二层连廊彭成辉坠落位置处。同时，

正在佳宁娜友谊广场正门口执勤的保安王芳芽看到彭成辉从事

发装饰吊顶坠落后，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9 时 51 分，金鲁平打电话向管理处工程部主任吴世文报告

事故情况。吴世文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赶往事发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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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时 52 分，吴世文打电话向何君报告事故情况。吴世文赶

到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二层连廊彭成辉坠落着地位置后，立即

对彭成辉进行了简单救护处理。

9 时 54 分许，何君带领管理处安全部主任杨尚高、客服部

主任王洋、商管部主任周苗、环境部主任刘顺宝赶到事发现场

处置，何君立即安排保安员到佳宁娜友谊广场车辆入口处引导

“120”救护车进入。

9 时 56 分，何君打电话向管理处负责人洪转乾报告事故情

况。

9 时 59 分许，“120”急救医生赶到事发现场，立即对彭成

辉进行急救处置，然后将彭成辉抬上“120”救护车送往罗湖区

人民医院抢救。同时，何君安排吴世文和王洋一起乘坐“120”

救护车前往罗湖区人民医院，配合医院全力抢救彭成辉。

10 时 10 分许，洪转乾赶到事发现场，安排人员全力配合抢

救伤者，并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处理。

2022 年 1 月 13 日 0 时 35 分，彭成辉在罗湖区人民医院医

治无效死亡。

2.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情况

接到事故报告后，罗湖区应急管理局、南湖街道办事处、

区住房建设局等单位有关负责人员立即赶赴事故现场开展调查

处理。罗湖区应急管理局责成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立即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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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应急预案，全力配合罗湖区人民医院抢救伤者，妥善处理

事故善后事宜，配合政府开展事故调查。

综上，该起事故发生后，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南

湖街道办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急响应迅速，响应程序正确，

未出现政府相关部门（单位）和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现象。

三、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

（一）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死者彭成辉：男，45 岁，汉族，

湖南省平江县人，初中文化程度，生前系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

司员工，任职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电工。

根据深圳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广正［2022］

病鉴字第 2 号），鉴定意见为：死者彭成辉系生前高坠造成严

重颅脑损伤，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二）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151.64 万元，主要为彭成

辉在医院的治疗费用以及死亡赔偿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

费等费用。

四、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生产管理（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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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

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下设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制

定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工作例会制度、安全生产检

查制度、安全生产知识教育培训制度、安全日常巡查制度、安

全设施管理维护制度、安全事故报告制度、生产安全预警制度、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等安全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

定期组织召开了安全生产周例会，开展了每日安全巡查和每周

各部门联合安全检查；组织开展了员工安全培训和防爆反恐、

消防等应急演练。但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未全面履行企业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存在以下问题：

（1）吊顶内高处施工作业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深圳历思

联行物业公司未针对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服务项目建立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制度，未对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管理区域吊顶内高

处施工作业开展安全风险危害辨识并制定相应的安全管控措

施，造成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管理区域吊顶内高处施工作业安

全风险危害辨识缺失。同时，也未针对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管

理区域吊顶内照明灯检修作业组织制定相应的安全操作规程，

未正确规范吊顶内照明灯检修作业的安全操作行为。

（2）未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易启金、金鲁

平、彭成辉在进行事发装饰吊顶内照明灯检修作业前，深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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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联行物业公司未组织对易启金、金鲁平、彭成辉进行相关安

全技术交底，未全面如实告知易启金、金鲁平、彭成辉吊顶内

高处施工作业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

（3）未严格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按要求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易启金、金鲁平、彭成辉进入事发装饰吊顶内施工作业，存在

高处坠落的安全风险，但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未严格教育监

督本单位员工按要求佩戴劳动防护用品，造成事发时易启金、

金鲁平、彭成辉均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进入事发装饰吊顶，

个人安全防护措施缺失。

（4）主要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赵昀未认

真对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促、检查，未

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佳宁娜友谊

广场管理处负责人洪转乾、经理何君、工程部主任吴世文和工

程部值班工程师易启金未严格落实本岗位的安全管理职责，对

本单位的风险辨识和管控不到位，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

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也未安排专门人员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

管理，造成彭成辉私自进入事发装饰吊顶内，导致发生高处坠

落。

（二）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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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住房建设局

一是制定印发了《罗湖区 2021 年物业服务行业安全工作方

案》《罗湖区物业服务行业 2021 年“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

产万里行”活动方案》和《罗湖区住宅小区和城中村“飞线充

电及私拉管线”专项整治方案》等工作方案，督促辖区物业服

务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是组织开展了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安全生产抽查检查，共

出动 669 人次，检查 353 家物业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处），共

发现安全隐患 561 处，均督促责任单位完成了整改。同时，委

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每季度随机抽查检查辖区物业服务项目安全

生产情况，共出动 448 人次，检查辖区物业服务项目 200 个，

共发现安全隐患 556 处，均督促责任单位完成了整改。

三是组织对辖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开展安全生产线上培训共 3 次，辖区物业服务企业相关负责人

共 2000 人次参加了培训（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管理处负责人参

加了培训）。

经查，针对此起事故，区住房建设局履行了本部门行业安

全监管职责。

2.南湖街道办事处和罗湖社区工作站

（1）南湖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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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组织召开了街道安全生产工作部署会。2021 年，南湖

街道办事处共召开了党工委会议 11 次，主任会议 7 次，对辖区

重点安全领域、重要时间节点、物业安全监管等安全生产工作

进行了部署。

二是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和执法检查。2021 年，南湖街道办

事处开展物业安全生产巡查 403 家次，共发现安全隐患 1184 处，

均督促完成整改（其中对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巡查 3 次，发

现安全隐患 10 处）；开展物业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53 家（包括

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开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 9 份，对

其中 6 家单位进行了立案处罚。

三是开展安全教育培训。组织编写了涉及用电、用气、消

防安全、有限空间作业、工业气瓶、高处作业、动火作业等 8

大项安全指引性培训课件，指导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安全培训；

结合辖区实际，制定了 21 类安全生产检查自查指引，指导物业

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工作；组织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了线上新《安

全生产法》学习和户外公共安全宣传教育。

四是开展了典型事故案例警示教育。2021 年，南湖街道办

事处组织召开了事故警示会 6 场，下发了事故警示通报 7 份。

针对“20200626”触电一般事故组织辖区 130 家企业（包括物

业服务企业）进行了 3 场安全生产警示培训，要求企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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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企业）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

（2）罗湖社区工作站

2021 年，罗湖社区工作站共组织物业管理单位召开了基层

治理分析会 8 次，对物业安全生产工作中的用电作业、小散工

程和零星作业、高处作业、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

工作进行了强调和部署，督促各物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均有派主要安全负责人参加）；对

辖区物业管理单位开展安全生产巡查 57 次（其中对佳宁娜友谊

广场管理处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共计 23 次），开具隐患告知书 13

份，整治完成安全隐患 105 处；转发安全生产相关通知、安全

常识、警示案例 79 次，张贴发放宣传海报、安全宣传单 700 份，

组织安全生产知识培训 6 次，指导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应急

演练 15 次。

经查，针对此起事故，南湖街道办事处和罗湖社区工作站

均履行了属地安全管理职责。

（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

1.2020 年 4 月 1 日，深圳市罗湖区佳宁娜友谊广场第四届

业主委员会与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签订了《佳宁娜友谊广场

物业服务合同》。根据合同约定，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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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娜友谊广场物业服务单位，合同期限为2020年4月1日至2025

年 3 月 31 日。

2.2021 年 12 月 20 日，因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西南角二层

连廊上方装饰吊顶上的照明灯不亮，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员

工易启金、金鲁平和彭成辉按照本公司的工作安排对该照明灯

不亮的问题进行检修。

3.2021 年 12 月 20 日 9 时 50 分许，彭成辉私自进入佳宁娜

友谊广场事发装饰吊顶内检修作业现场，从事发装饰吊顶内坠

落至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地面，造成彭成辉受伤，后送至罗湖

区人民医院抢救。2022 年 1 月 13 日 0 时 35 分，彭成辉在罗湖

区人民医院医治无效死亡。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界定，此起事故的发生单位为深圳历思

联行物业公司。

五、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为查明事故原因，事故调查组成员深入事故现场进行勘查

（调查）。事故现场勘查（调查）情况如下：

（一）事发点监控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位于罗湖区人民南路和春风路交汇处佳宁娜

友谊广场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上方装饰吊顶，吊顶内未安装视

频监控，无法提供事发时彭成辉从吊顶内高处坠落的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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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裙楼三层空置商铺对面监控探头记录易启金、金鲁平进入裙楼

三层空置商铺视频截图

图 8 裙楼三层空置商铺对面监控探头记录彭成辉拿备用

电线进入裙楼三层空置商铺视频截图

画面。

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三层南侧空置商铺对面和裙楼二层麦

当劳内安装的视频监控分别记录了彭成辉、易启金、金鲁平进

出三层南侧空置商铺和彭成辉坠落着地瞬间等相关视频画面。

（见图 7、图 8、图 9、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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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裙楼二层西南角麦当劳店铺内监控探头记录彭成辉坠

落至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地面视频截图

图 9 裙楼三层空置商铺对面监控探头记录彭成辉关闭事发装饰吊顶内所有

照明灯电源后进入裙楼三层

空置商铺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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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彭成辉坠落位置勘查图

（二）事故现场勘查（调查）情况

1.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整体勘查情况

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共五层，裙楼三层西南角顶部楼板外

缘超出裙楼立面墙形成悬挑结构。悬挑结构下方搭设有装饰吊

顶，装饰吊顶的吊顶板上安装有三排照明灯，为裙楼西南角二

层连廊和南侧一层地面提供照明。事发装饰吊顶的吊顶板距离

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地面高度为 6 米，该装饰吊顶在裙楼南面

三层空置商铺外立面墙上设有一个检修口（以下简称“事发装

饰吊顶检修口”）。（见图 11、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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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勘查图

2.事发装饰吊顶内勘查情况

通过佳宁娜友谊广场裙楼装饰吊顶检修口进入事发装饰吊

顶内查看，吊顶内昏暗无照明，无辅助照明的情况下无法看清

吊顶内情况。吊顶板距离三层顶部悬挑楼板为 1.6 米，吊顶主

龙骨由等边角钢焊接而成，形成一个个长 1.3 米、宽 0.8 米的

长方形主龙骨架。吊顶主龙骨架由等边角钢作为拉杆悬吊固定

在裙楼三层顶部悬挑楼板下方，吊顶主龙骨架下方固定安装了 U

型轻钢，U 型轻钢的铺设间距为 0.65 米，形成固定吊顶板的副

龙骨。规格为长 3 米、宽 0.2 米、厚度为 0.001 米的铝质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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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事发装饰吊顶内勘查图

板采用铆钉固定方式安装在 U 型轻钢副龙骨上，铝质吊顶板起

装饰作用。（见图 13）

3.彭成辉坠落位置勘查情况

彭成辉坠落位置位于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西侧，距离吊顶

检修口 26 米。坠落位置处有三块铝质吊顶板掉落，形成长 3 米、

宽 0.6 米的长方形孔洞，该孔洞距离彭成辉坠落着地的二层连

廊地面高 6 米。（见图 14、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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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彭成辉坠落的位置勘查图

图 14 事发装饰吊顶内部勘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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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成辉坠落状态调查情况

通过对现场救援人员的询问调查，彭成辉从装饰吊顶板坠

落后，头朝南、脚朝北、脸朝上，平躺在裙楼二层连廊地面上，

鼻子有血液流出，头下地面有一点血，脖子上围了一条围巾，

手电筒掉落在头部右前方，手电筒还亮着灯，右脚的鞋子（电

工绝缘鞋）脱落（鞋带没有松）掉在旁边，左脚穿着鞋子，身

体东侧一米处散落有三块铝质吊顶板。（见图 16）

5.彭成辉劳动防护用品穿戴情况

事发时，彭成辉身穿工作服，脚穿电工绝缘鞋，但未佩戴

安全帽和安全带。

图 16 彭成辉坠落状态模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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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现场勘查（调查）分析

根据事故现场勘查情况，结合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

和查阅事故相关单位提交的资料，分析如下：

1.事故类别分析

根据深圳市公安局南湖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

2022 年 2 月 11 日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粤广正［2022］

病鉴字第 2 号），死者彭成辉左颞部头皮下出血，左侧颞肌出

血，左侧颞骨、颅前窝、颅中窝见多处骨折，硬脑膜下见出血，

广泛性蛛网膜下腔出血，结合镜下所见右顶叶、右颞叶、右枕

叶处蛛网膜下血管扩张伴出血，左顶叶、左颞叶伴化脓性脑膜

炎。损伤程度严重而广泛，外轻内重，符合生前高处坠落损伤

之特征。鉴定意见为：死者彭成辉系生前高坠造成严重颅脑损

伤，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依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标准》（GB6441-86）对事故

的分类，本次事故类别为高处坠落事故。

2.事发装饰吊顶结构承重能力分析

（1）事发装饰吊顶主龙骨架和副龙骨承重能力。事发装饰

吊顶主龙骨架由等边角钢作为拉杆悬吊固定在裙楼三层顶部悬

挑楼板下方，吊顶主龙骨架下方固定安装了 U 型轻钢，形成固

定吊顶板的副龙骨。角钢材质的吊顶主龙骨架和 U 型钢材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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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龙骨具有一定的承重能力，一个正常的成年人可站立在主龙

骨架和副龙骨上（年久失修、锈蚀脱落等情况除外）。

（2）事发装饰吊顶的吊顶板承重能力。事发装饰吊顶的吊

顶板材质为铝板，铝板厚度约 1 毫米。铝质吊顶板采用铆钉固

定方式安装在 U 型轻钢副龙骨上，仅起装饰吊顶的作用，承重

能力非常小，远不足以承受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体重。

3.彭成辉在事发装饰吊顶内移动方式分析

事发装饰吊顶板距离顶部悬挑楼板1.6米，彭成辉身高1.75

米，在略微低头弯腰的情况下，可在吊顶内凭借它物缓慢移动

行走。经过对相关人员的询问调查，从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进

入吊顶内，只能通过手扶固定吊顶龙骨的拉杆、脚踩吊顶主龙

骨或副龙骨的方式才能到达彭成辉在事发装饰吊顶坠落位置

处。

4.彭成辉坠落过程分析

2021 年 12 月 20 日 9 时 21 分，彭成辉未按照佳宁娜友谊广

场物业管理处工程部值班工程师易启金的分工安排，将事发装

饰吊顶三路照明灯电源开关全部断开后，在未佩戴安全帽和安

全带的情况下，私自从事发装饰吊顶检修口进入吊顶内。彭成

辉进入事发装饰吊顶后，手持手电筒，脚踩等边角钢主龙骨架

或 U 型轻钢副龙骨朝着事发装饰吊顶西侧易启金检修作业位置



- 28 -

处移动。

9 时 50 分许，彭成辉脚踩等边角钢主龙骨架或 U 型轻钢副

龙骨移动到易启金身后约 3 米位置处时身体出现失衡，脚踩到

铝质吊顶板上或人倒落在铝制吊顶板上，造成固定铝质吊顶板

的铆钉脱落，铝质吊顶板从吊顶副龙骨上脱落。彭成辉身体瞬

间失去支撑，整个人从角钢和 U 型轻钢形成的龙骨架之间的孔

洞坠落，在坠落的同时，彭成辉本能反应伸手想抓住事发装饰

吊顶龙骨，但未能抓住，整个身体坠落至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

的地面上，导致彭成辉受伤，后送至罗湖区人民医院抢救。

2022 年 1 月 13 日 0 时 35 分，彭成辉在罗湖区人民医院医

治无效死亡。

（四）事故发生原因

通过现场勘查、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造成此起事故发生

的原因：

1.直接原因

（1）人的不安全行为

彭成辉安全意识淡薄，在未佩戴安全帽和安全带的情况下，

私自进入事发装饰吊顶内，在吊顶内移动过程中身体失衡，造

成高处坠落。

（2）物或环境的不安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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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成辉进入的裙楼西南角二层连廊上方事发装饰吊顶距离

二层连廊地面高 6 米，存在高处坠落的安全风险；在事发装饰

吊顶内，彭成辉只能通过手扶固定吊顶龙骨的拉杆、脚踩吊顶

角钢材质主龙骨或 U 型轻钢副龙骨的方式移动，角钢、U 型轻钢

为条状且事发装饰吊顶内环境昏暗，移动过程中稍不注意容易

出现身体失衡；安装在事发装饰吊顶副龙骨上的吊顶板材质为

铝板，仅起装饰吊顶的作用，承重能力非常小，远不足以承受

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体重。事发当日，彭成辉、易启金、金鲁平 3

人在未佩戴安全带的情况下在事发装饰吊顶内作业，都存在极

易发生高处坠落的安全风险。

2.间接原因

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存在对吊顶内高处施工作业人员

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未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未严格教育监督作业人员按要求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本单位主

要负责人及相关管理人员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五）事故性质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认定此起事故性质为一般生产

安全责任事故。

六、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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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作为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管理单

位，未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建立安全风险

分级管控制度，未对吊顶内高处施工作业开展安全风险危害辨

识，吊顶内作业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未组织对作业人员进行

安全技术交底，未全面告知彭成辉等人吊顶内高处施工作业存

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未严格教育监督彭成辉等人按要求

佩戴劳动防护用品。以上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和第四十五条的规

定，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

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深圳历思联行物业

公司予以行政处罚。

（二）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赵昀，作为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未认真对佳宁娜友谊广场物业管理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促、检

查，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其行

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

的规定，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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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对赵昀予以行政处罚。

同时责成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

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的佳宁娜友谊广场管理处负责人洪转

乾、经理何君、工程部主任吴世文和工程部值班工程师易启金

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书面报送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罗

湖区应急管理局）。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

此次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有关单位在日常安全生产管

理（监管）中存在的不足，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有关单位应针对存在的问题采

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深圳历思联行物业公司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依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一是要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结合佳宁娜友谊

广场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实际，组织制定安

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吊顶内高处施工作业安全操作规程。二

是要严格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全面开展佳宁娜友谊广

场物业管理服务项目安全风险危害辨识，针对不同的安全风险

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管控措施，并明确具体的责任部门和责任

人。三是要加强对吊顶内高处施工作业、涉电作业、有限空间

作业等危险作业的安全管理，作业前必须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



- 32 -

技术交底，熟悉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和防范措施；作业中

必须安排专门人员负责现场安全管理，确保作业人员按要求佩

戴劳动防护用品和遵守安全操作规程，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再次

发生。

（二）区住房建设局

要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安全生产工作监管要求，进

一步加强全区物业管理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监督管理。一是

持续做好对全区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及时

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组织制定并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切

实管控好物业管理区域的安全风险。二是要加强物业行业领域

事故警示教育，及时将有关事故情况（信息）传达到全区各物

业服务企业，并督促各物业服务企业传达到一线员工，切实增

强一线员工安全防范意识，落实相关安全防范措施。三是要针

对物业服务企业管理领域多发频发的吊顶内施工作业导致触

电、高坠事故的特点和事故原因，采取更具针对性、可操作性

的防范措施，坚决遏制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南湖街道办事处

要强化“属地管理”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切实加强对辖区

物业服务企业的安全管理。一是要加强对辖区物业服务企业的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全面监督检查辖区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并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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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的情

况，对存在问题的企业要及时责令整改，涉及违法行为的要依

法依规处理。二是要进一步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区安委会有关工

作部署，加强对辖区各社区工作站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督指导，

从严从细推动落实涉电作业“六个必须”、高处作业“五个必

须”等安全管理工作机制。三是要深刻吸取本辖区物业服务行

业领域“6·26”触电事故、“12·20”高处坠落事故教训，切

实加强对辖区物业服务企业的警示教育，举一反三，全面提高

辖区物业服务企业防高坠、触电、有限空间中毒和窒息等物业

服务行业（领域）高发频发事故的防范能力，严防本辖区物业

服务行业（领域）再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